
極
端氣候造成旱季缺水頻率愈來愈高，在不斷檢討並祭出各種抗旱

措施中，耗水費的開徵已凝聚出「落實用水正義 有效引導節水」

的社會共識。105年自來水法修法通過後，水利署發揮專業，從無到有、

建立查驗制度與抵減標準，耗水費順利於 112年 2月 1日開徵。見證過

程、參與決策的水利署主任秘書簡振源表示，能夠突破層層難關，要感

謝署內同仁堅持不懈的努力，不厭其煩與業界溝通、釋疑。不僅開啟臺

灣用水新紀元，也讓世界看到臺灣積極節水的決心，有助企業邁向 ESG

永續發展的國際趨勢。

「耗水費的徵收構想，起源於 104年對抗乾旱的檢討策略。」簡主

任秘書說明開徵契機時指出，當時各界除了要求政府提升抗旱準備外，

更多聲音認為應以價制量，驅動產業節水。然而，新聞一出，用水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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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政府要收錢，瞬間炸鍋。認為提高生產力，才是

企業經營王道，用水多表示產能高、獲利好，怎麼可

以淪為被「制裁」對象。

「站在用水人立場，意見多是正常現象，我們有

責任要讓企業瞭解耗水費徵收不是懲罰，是一種企業

社會責任，會以照顧企業為出發點。」在 105年通

過「水利法」修法前，水利署已經花很多時間進行產

業溝通。內部開始研究如何認定收費對象、收多少、

費率的計算等執行細節，積極蒐集國際資料與專家想

法，不斷向業界釋出「促進產業節約用水」的誠意。

尤其在世界先進國家高水費的現實環境下，開徵耗水

費已是國際用水趨勢，箭在弦上。

為穩定企業不安情緒，水利署經過層層分析、評

估並修正政策執行時可能面臨的各種衝擊。分別從原

先單一費率、階梯費率、產業區分費率等角度提出數

據模擬，最終以細分各產業用水回收率基準作為優惠

費率，依照產業不同用水特性，建立優惠機制。收費

對象則回歸到「同一用水地點，枯水期單月總用水量

超過 9,000噸」，再搭配優惠費率與投資節水設備等

抵減、減徵方案，說明政策推動方向。儘管立法院順

利通過修法，賦予收取「耗水費」法源，但貿然開徵，

難免衝擊產業營收，該如何平衡？簡主任秘書強調，

既然開徵目的希望水資源有效利用與節約用水，「用

水回收率」就成了關鍵指標。「用水回收率高，表示

水源被重複再利用，可有效降低原水消耗。」但怎麼

訂定也是執行上最大挑戰。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畢業，在省府時

代就進入水利體系的簡主任秘書，屈指一數，從 84

年至今，即將屆滿 30年。85年進入水利署，從承辦、

科長、簡任正工程司、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組長、

副總工程司等職務，專業倍受肯定，於今年初擢升主

任秘書。從基層到行政決策，對產業用水回收，累積

不少實務經驗，3年前授命協助時終於派上用場。

簡主任秘書說，初期參與研議的同仁，確實想了

很多方式，想當然爾就是用越多收越多。但細想這種

簡單又直接的作業，方便執行，但爭議很大。例如，

傳統產業耗水量本來就比較大，獲利普遍較弱，單純

以用水量做為收費依據，顯然不夠公平。於是有人提

議以用水回收率來訂定費率標準。也就是說用水回收

愈多，表示節水效益愈好。但還是不夠完整。因為不

同產業也有不同的回收瓶頸。有些傳統食品業，水本

身就是產品原料之一，製程中是無法回收。相較之

下，高科技半導體製程中，水主要做為清洗用，回收

率自然比較高。

面對傳統產業與高科技的用水特性差異，取捨

之間，難免動輒得咎。或許借鏡國際先進國家經驗，

可以找到兩全其美策略。「我們比對國外各種相關資

料，在用水回收率方面是有定義，但內容並不明確。」

簡主任秘書強調，即使是 ISO 46001水資源效率管理

系統，也只列出生產過程中的相關說明，並未要求企

業回收率應該達到多少，遑論回收率的合理性。如何

訂出合理的回收率與標準，著實考驗著水利人的專業

與智慧。

此時，簡主任秘書發揮早年行政管理經驗，民國

91年開始政府要求企業提出的用水計畫書，看著累

積至今的數幾百筆資料，如獲至寶。加上水利署、國

科會、工業局（現在的產發署）針對不同產業建立不

同節水與回收標準，再利用大數據整合，總算訂出回

收率合理區間值。目前公告的合理回收率，食品業等

傳統產業是 10~30%、高科技產業則訂為 50~85%。

與同行業者相比，用水回收率較高者可享有更優惠的

費率。也就是說，用水 9,000度以上，耗水費為每度

收 3元，回收率達同行業回收率標準者，每度就收 2 

元；回收率超過標準以上者，甚至降為 1 元。簡主任

秘書強調，透過回收率機制，表現好就有優惠，鼓勵

產業提升製程用水回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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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回收率的認定，水利署同仁建議比照碳盤查

機制，只要有國家標準認證機構執行查驗，就能確立

查驗報告的公正性。然而翻遍各種國際相關資料，發

現全世界居然沒有一個針對用水回收率的認證機構，

或類似的查驗工作單位，真是一關過了又一關！既然

沒有，就自行創立囉！如今回首來時路，2年前國內

沒有一家專業的用水回收率查驗機構，去年已經達到

20多家。

從無中生有，其中的艱辛，確實難以言喻，而

建立具有公信力的查驗機制，最顯棘手。為了克服困

難，水利署透過教育訓練，培養合格且公正的查驗單

位。只要查驗單位經過水利署的用水回收率查驗作業

教育訓練，取得查驗資格，即可承接企業的用水回收

率查驗計畫。用水回收率盤查報告經過查驗機構認

證、核可，廠商可據以對應「用水回收率行業基準區

間值」做為優惠費率依據，水利署並公告範本提供參

考。查驗機構搞定後，防弊又是一門功課。為避免查

驗公司與受驗企業互動過程發生不當利益勾結，水利

署推動廉政平台，宣示對查驗機構公正性的重視，務

必確保過程做到公正、客觀，為了力求嚴謹，112 年 

11 月更訂定查驗機構管理原則。

從 105年完成修法進入籌備期間，氣候變遷造

成臺灣不斷出現旱澇不均問題；「護國神山」的半導

體供應鏈，早已發展成牽動國際經濟的重要命脈。科

技產業用水急遽增加，水利工程雖然能及時應變滿足

需求，但每逢枯水期，缺水疑慮仍讓人惴惴不安。直

到 110年的百年大旱，各界看清並體認到用水正義的

迫切與必要性。

水利署再度針對相關產業召開數場說明會，約

300多家業者參與。會後依廠商提出建議再予酌修。

鑑於用水人對耗水費制度的不瞭解，水利署於公告前

繼續與企業對談，並上網宣導，預擬產業可能遇到問

題與疑義，製作 Q&A說明，以及抵減申請程序等簡

化程序、錄製線上教學課程、設計「引導式」的申請

徵收系統，讓用水人迅速理解進入申請模式、檢附資

料，還能追蹤辦理進度，藉著 E化流程降低用水人的

過度擔憂。

耗水費於 110年底完成預告作業，112年 1月 6

日發布徵收辦法，並自 2月 1日起開徵。首期徵收總

戶數 1,306戶，其中八成是製造業，計 1,060戶以積

體電路、染整業、印刷電路板製造業等佔比最多。近

二成是非製造業有 246戶，主要行業為短期住宿業、

運動場館及電力供應業。而獲得水污費用扺減 434

戶、再生水減徵 12戶、海淡水減徵 1戶、回收率查

驗費率 1元有 72戶、費率 2元為 10戶、投資節水

設備 8戶。首次徵得 1.8億餘元，計徵期間總用水量

達 21,521萬噸。簡主任秘書指出，這只是第一年帶

動的績效，相信後續還有很多廠商爭取減徵與扺減機

1,306戶
徵收總戶數

18,798萬
應徵總金額

21,521萬噸
計徵期間總用水量

自來水

56%

地下水

24%

地面水
(含水權及
契約用水)

20%

圖 1、耗水費計徵期間大用水戶數、水量及費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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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願意陸續投資節水設備。

提起耗水費開徵作業，有段始料未及的意外插

曲。簡主任秘書指出，企業用水除了自來水，還有自

行申請水權使用之地面水與地下水，統計使用自來水

的比例只有 56%，44%為自行取用地下水或地面水。

水利署為避免用戶加總麻煩，直接依水權登記使用量

列在繳費通知單內。原本好意想減輕用水人行政作業

麻煩，沒想到通知單寄出後，詢問電話不斷，質疑用

水量怎麼這麼多。如果全用自來水系統，水錶數字

很清楚，當然不會有什麼爭議。依照水權使用規定，

用水人必須按月於管理系統上如實填報，爭議者多數

未按時填寫，甚至不實登錄，少數是有水權卻沒使

用。但有許多用水人並不清楚究竟取用多少地面水、

地下水。

為了平息爭議，水利署依異議內容逐一詳細調

查，並就污水排放量進行比對。如果污水排放量有那

麼多，說明確實使用那麼多的水，爭議就太不合理。

至於未確實填報者，依規定就得依申請的水權量收

費，促使業者必須遵守規定如實填寫；真的沒用水的

業者，必須提出佐證資料，證實停業未再生產者，透

過地方函文確認，水利署立即撤銷通知單。水利署比

對地方政府相關資料後，證實業者沒使用那麼多的水

量，則會要求業者變更水權量，或直接撤銷水權。過

程雖然繁瑣，但想到一張繳費通知單，意外提升水權

管理效益相當值得。各地水權勾稽管理也將因此更加

落實、精準，可望搭配節水設備，相互合作共生，開

創更多新興綠色企業。

在現行辦法中，以枯水期的每年 11月至隔年 4

月為徵收期，前 3年也就是在 114年 6月 30日前減

半徵收。去年首次執行時，1月公告後於 2月實施，

只收 2、3、4月費用，等於減半再減半。簡主任秘書

強調，未來每 5年檢討一次用水人範圍、費率及減微

項目，徵收金額將逐步上升至正常水準，並全數納入

基金專款專用。至於查驗作業也將逐步回歸 TAF專業

認證，期許走向國際標準化，並藉此推動回收率查驗

納入 ESG系統，協助企業取得綠色貸款，強化國際

競爭力。

圖 2、耗水費優惠費率、減徵抵減申請情形分析

81%

19%
徵收戶數
佔比

製造業1,060戶

戶數占比前三大行業：

1. 積體電路製造業

2. 染整業

3.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戶數占比前三大行業：

1. 短期住宿業

2. 運動場館

3. 電力供應業

非製造業246戶

水污費抵減 434戶
回收率查驗

費率1元 72戶
費率2元 10戶

再生水減徵 12戶
海淡水減徵 1戶

投資節水設備 8戶

封
面
故
事

5


